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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17届50次会议，2024

年4月30日），会议指出“牡丹江流域清淤疏浚及淤积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既是一项安全工程，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河道清淤是改善河道水

环境、恢复河道正常功能的重要手段，是增强城市抵御和防范极端天

气能力的现实需要。同时，通过对河道清淤堆积物综合利用，也能够

产生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项目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高质量推动清淤疏浚工作有序开展。”

本项目为河湖整治类项目，仅进行清淤工程，规划治理河长

16.578km，治理区域为牡丹江、东亮子河流域。其中，牡丹江段长度

6.14km，均位于河道转弯处，规划4段清淤段，上游起点临近兴隆大

桥，下游终点临近桦林镇段，流经牡丹江市西安区、东安区、阳明区

城区段。东亮子河段治理河长10.438km，规划6段清淤段，上游起点

临近亮子河水库，下游终点临近牡丹江汇入口，工程位于亮子河水库

至牡丹江入江口之间，流经桦林镇、五林镇。

本项目评价范围及内容主要为清淤工程和清淤物转运过程，清淤

物由牡丹江市水芸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利用密闭污泥罐车运

输至指定位置，清淤物的资源利用另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在本次

评价范围内。

本工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河道清淤疏浚恢复原始河道断面形

态，科学地将河道内的淤泥和杂物进行清理，切实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恢复河道的行洪能力，保障防洪安全，减少自然灾害和对群众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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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安全威胁。改善河道生态环境质量，通过清除淤泥、保持水道通

畅，可以恢复水体的自净能力，维护水生态系统的平衡，确保河道的

健康和水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工程实施后，可控制水土流失，保

护河道沿岸农田，同时恢复河流生态修复能力。本次环评提出，在工

程施工过程中，必须采用正确的预防措施，降低工程对生态系统和生

物多样性的破坏。优化施工现场布置，工程施工应尽量减少施工占地

及施工活动造成的植被损失，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工程结

束后，恢复临时占地。本工程在运营期无污染物排放。

建设单位于2025年7月15日日首次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2025年9月15日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2025年

10月10日进行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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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遵循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的

要求进行环评信息公开与公众调查。

表 1 公开内容及日期与《办法》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序

号
《办法》要求 公开内容及日期

符合性

分析

1

建设项目名称、选

址选线、建设内容

等基本情况，改

建、扩建、迁建项

目应当说明现有

工程及其环境保

护情况

项目名称：牡丹江流域清淤疏浚及淤积物资源利用

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工程任务：本项目为河湖整治类项目，仅进行清淤

工程，规划治理河长 16.578km，治理区域为牡丹江、东

亮子河流域。

实施方案：东亮子河治理范围位于阳明区桦林镇、

五林镇境内的河段，牡丹江治理范围自桦林镇至兴隆大

桥段。本工程规划治理河长 16.578km，其中，东亮子河

段治理河长 10.438km，牡丹江段长度 6.14km。通过采取

对河道进行清淤，清除阻碍行洪的河底杂质和淤泥，保

证过流断面，保护河道两岸邻近耕地、村屯的安全。

建设标准：东亮子河工程设计标准——采用乡村防

护区防护等级，根据保护对象（主要为农田）确定为 10
年一遇防洪标准；牡丹江城区段堤防标准——牡丹江城

区段两有 2级堤防，防洪标准为 50年一遇。

项目总投资：5863万元

符合

2
建设单位名称和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牡丹江市水芸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646003849
联系人：胡晓振

符合

3
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的名称

评价单位：黑龙江冰众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45079063
联系人：李工

符合

4
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
181024_665329.html

符合

5
提交公众意见表

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

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

建设单位，反应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符合



- 4 -

2.2公示方式

2.2.1网络

载体：“黑龙江新闻网”（http://www.hljnews.cn/），网络公示

时间为 2025年 7月 15日，截图如下：

图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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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其他

无

2.3公众意见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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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一条 依照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

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

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

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

多种形式发布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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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示内容及时限与《办法》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序

号
《办法》要求 公开内容及日期

符合性

分析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为：“黑

龙江新闻网”（http://www.hljnews.cn/）
查 阅 纸质 报 告 书 方 式和 途 径 ： 通 过电 话

18646003849联系后可到牡丹江市水芸生态农业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

符合

2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即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各个村屯及企事业单位。
符合

3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
810/t20181024_665329.html 符合

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或者

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

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牡丹江市水芸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联系电话：18646003849
联系人：胡晓振

符合

5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

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
工作日

本信息公开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即 2025年 9月
15日至 2025年 9月 26日

符合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本 单 位 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 在 “ 黑 龙 江 新 闻 网 ”

（http://www.hljnews.cn/）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信息

公开，截图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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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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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

载体：《黑龙江日报》，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

纸；报纸公示时间分别为 2025年 9月 17日和 2024年 9月 19日，符

合《办法》中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 10个工作日内报纸公开信

息不得少于 2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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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公众参与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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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公众参与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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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建设单位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村屯进行了张贴公告，本项目

施工区域为牡丹江、东亮子河流域。其中，牡丹江段上游起点临近兴

隆大桥，下游终点临近桦林镇段，流经牡丹江市西安区、东安区、阳

明区城区段。东亮子河段上游起点临近亮子河水库，下游终点临近牡

丹江汇入口，工程位于亮子河水库至牡丹江入江口之间，流经桦林镇、

五林镇。

本项目张贴时间为 2025年 9月 15日至 2025年 9月 26日，符合

《办法》中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同时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进行信息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张贴公示内容及照片如下：

牡丹江市区沿江国家湿地公园

张贴告示 1
牡丹江市区沿江国家湿地公园

张贴告示 1



- 13 -

牡丹江市区沿江国家湿地公园

张贴告示 2
牡丹江市区沿江国家湿地公园

张贴告示 2

铁岭镇张贴告示 铁岭镇张贴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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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林镇张贴告示 桦林镇张贴告示

安民村张贴告示 1 安民村张贴告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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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村张贴告示 2 安民村张贴告示 2

板院村张贴告示 板院村张贴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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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其他

无

3.3查阅情况

查阅场所设置情况：牡丹江市水芸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查阅情况：无公众前来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没有公众提出异议。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众参与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的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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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办法》中第十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

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组织编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按照上述要求，建设单位编制了《牡丹江流域清淤疏浚及淤积物

资源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办法》中第二十条规定：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

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因此，项目在报批前在“黑龙江新闻网”（http://www.hljnews.cn/）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文本。

6.2公开方式

载体：“黑龙江新闻网”（http://www.hljnews.cn/），网络公示

时间为 2025年 10月 15日，正在公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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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公示稿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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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

中第二十八条要求：建设单位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公

众参与的相关原始资料进行了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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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牡丹江流

域清淤疏浚及淤积物资源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

公众参与工作，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

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牡丹江流域清淤疏浚及淤积物资源利

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

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

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牡丹江市水芸生态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牡丹江市水芸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5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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